
当退则退，先保廉租房制度公正

□本报评论员 吴华伟

最近央视报道，一支出
厂价0 . 6元的药，到了医院就
卖12 . 65元，其中的利润超过
2000%，令人触目惊心。对此，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
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表示

“医院像是两只羊。首先是替
罪羊，因为制度设计导致今
日状况，但患者的气都撒在
医院身上；医院又像沉默的
羔羊，医生在医改过程中宁
可沉默。”

在当前药品价格虚高、患
者看病难看病贵、以药养医制
度日渐暴露弊端的背景下，庄
副秘书长的“替罪羊论”有其合
理之处。投入不足、医院和医生
要生存等理由都是现实问题，
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少
医院、医生也是这种不合理的
以药养医制度的获益者。

以药养医制度设计的初
衷是为了弥补政府投入不
足，通过合理的药品加价来
保证医院的正常运行和医生
的正当收入。这种特殊条件

下的无奈之举基本解决了投
入不足的问题，但是也为一
些医院、医生逐利打开了方
便之门。有了这个制度的“尚
方宝剑”，一些医院、医生才
可以堂而皇之地通过各种渠
道谋利，比如卖药。在央视的
例子中，从0 . 6元到12 . 65元之
间的差价，医药代表、医药公
司、医院和医生是利益均沾。
当然，不止卖药，还有过度检
查、收取红包等谋利途径，这
些都让公立医院逐渐远离了
公益本性。

在这种情况下，庄副秘
书长的“替罪羊论”难免有推
脱责任之嫌。如果按照这个逻
辑，这个利益链条上的任何一
环，比如医药代表、医药公司，
甚至政府都可以有充足的理
由把自己当成“替罪羊”，那么
谁来承担责任就成了一个无
解的问题。

当前，我们国家的医疗
卫生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
段，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解
决公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
题，需要改革这种不断暴露

弊端的以药养医制度。在新制
度的设计过程中，需要界定不
同群体的利益、责任。庄副秘
书长的“替罪羊论”、“高收入
养医论”其实是片面地站在
医院、医生的立场上表达利
益关切，而忽视公众的感受。

我们确实应该允许每一
个利益群体表达利益关切，
只是我们也应该明确，医改
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国民都能
享有基本的医疗卫生保健服
务，一些特殊利益群体的要
求也得服务于这个目标。

高药价的“替罪羊”未必不是受益者

□本报评论员 韩适南

钱多了，房却可能没了。
钱只是区区十几块，房却是
遮风挡雨的廉租房。只因收
入超过标准十来块钱，济南
一位市民正在居住的廉租房
就有可能被收回。

这条新闻一经刊发立刻
引起热议。有人认为廉租房
退出机制必须落实，否则该
政策的公正性就大打折扣，
对其他人来说就是不公；有
人认为该住户收入只多了十
来块钱，生活并无实质性改
善，反而失去了廉租房的保
障，实属可怜。廉租房退出机

制在争议中面临考验，更有
许多廉租房住户从这则新闻
中看出了自己可能面临的不
容乐观的前景。

廉租房作为保障房的一
种，以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
房困难、实现住有所居为目
标，所以无论在入住还是退
出上，都应兼顾社会公平和
住户的实际困难。

从制度设计上，廉租房
就应该有进有出。廉租房并
非经适房，它只是出租给中
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房，属于
一种动态性的保障。落实廉
租房退出机制，也并非济南
独有。江西上饶去年一年就

清退了400多户不符合条件
者；曾因“77元房租”而引发
关注的北京某廉租房住户，
由于新近收入超标，或将退
出廉租房。可见廉租房有进
有出，在各地都属平常。

凡好的制度，就必须得
到执行。从退出者本人来讲，
因收入微乎其微的上涨，就
必须搬离廉租房，有些“得不
偿失”，但廉租房使用的公平
必须得到维护，否则就是更大
的“得不偿失”。况且还有相当
一部分中低收入者欲住廉租
房而不能，他们比起收入超
标的住户可能更需要政府的
保障。如果不让超标者搬迁，

那其他人的利益就会受到影
响。有章必依，不仅是对制度
的维护，也是对每一个需要廉
租房家庭权益的维护。

从客观上讲，退出者收
入只超标十来块钱，这点多余
的收入对一个家庭来说，几乎
相当于没有，然而他们却因此
失去了廉价的栖身之所。两相
比较，收入增长了的退出者在
生活质量上反而下降了不
少，所以在要求超标者按照
规定严格退出时，应尽量避免
退出者重新面临无房可住的
局面，否则，就有可能“诱导”
其他廉租房住户，使他们不愿
再去逐渐地改善生活。从这个

角度讲，这种制度设计本身
也有待于改进。据悉，北京等
地已开始研究将廉租房、公
租房、经适房等保障制度延
续起来。如被取消资格的廉
租房申请家庭符合公共租赁
住房条件的，可自愿申请公共
租赁住房，并可申请相应的公
共租赁住房租金补贴。这一举
措或许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值
得其他地方借鉴。

无论是廉租房还是其他
性质的保障房，都是为了实
现住有所居的目标，无论是
入住还是退出，首先要维护
制度公正，然后再去逐步解
决其间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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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秒杀”的

乘客咋办

编辑：
你好！
读了11月21日齐鲁晚报

的报道《火车票迈入“秒杀时
代”》，一方面为先进的网络售
票造福民众感到高兴，另一方
面也为一些人感到忧虑。

网购固然有助于打击“黄
牛”的倒票行为，尽可能维护
乘客利益，但是因为网络售票
可以节省很多人力成本，一

旦淘汰掉传统的窗口售票，那
么一些不会使用网络的乘客
或许就在这种貌似公平的竞
争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比如
一些农民工、老年人，让他们
学会“秒杀”并不容易。所以，
我希望铁路部门要尽可能实
现售票方式的多元化，要考虑
各个群体的需求。

读者：华丰

向这样的老师致敬

编辑：
你好！

读了齐鲁晚报11月21日
的报道《“只要还能站着,就要
站上讲台”》，既让人感动，更
让人震撼。李曙光老师身患
重病仍然一心扑在教学上，
他心中没有自己，只有他热
爱的教学事业和学生。我们
用“春蚕”和“蜡烛”比喻老
师，李曙光正是用自己的行
动诠释了作为一名教师所应
有的职业操守和精神境界。
教师既要教书又要育人。李
曙光老师不仅在向学生传授
知识，他还在以自己的精神
和行动无声地教育学生该做

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向这
样的好老师致敬！

读者：孙晓波

希望“条例”尽快推广

编辑：
你好！
读了齐鲁晚报的报道

《 教 练 收 红 包 骂 学 员 或 违
法》，感慨颇多。

笔者虽然还没有拿到驾
驶证，但是听身边的朋友讲，
在学车的时候给教练员送礼
或是被教练员责骂的事情经

常发生，这种歪风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学员的学习效
果，不少学员至今回想起来
都心有余悸。

因此笔者觉得，目前青
岛市《青岛市机动车驾驶员
培训条例(草案)》的出台，必
将对教练谩骂侮辱学员、酒后
培训、收受学员财物等起到一
定的打击作用。在此笔者真
心希望这样的条例能尽快推
广开来，尽量给广大驾驶学
员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
境。

读者：王朝

@许小年：
中国股民是世界上最

好的股民，尽管铁公鸡既不
下蛋也不拔毛，仍勤勤恳
恳、满怀希望地养着它们。

@熊丙奇：
乡村教育出问题的地

方太多了，吃出问题、住出
问题、行出问题、学也出问
题，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
脚。其实，出了事故，也没有
引起足够重视，如果引起足
够重视了，为何总是出同样
性质的事故？

@俞敏洪：
在家庭教育中，通常会

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给孩
子太大的压力，给孩子带来
焦虑和恐惧，让孩子不再喜
欢学习；一种是不给孩子任
何挑战的机会，什么都为孩
子准备好，让孩子缺乏成就
感。最好的教育是根据孩子
的实际情况，提供既有挑战
性又能让孩子有成就感，带
有一定的压力同时又能从
压力下解放出来的教育。

@潘石屹：
我有两个课桌,一个是

家里的餐桌,不论年龄,不论
客人、主人都在一起探讨、
学习。另一个课桌在微博
上 ,从金融、经济、房地产、
PM2 . 5各行各业都有专家
在上面,有时也出现几个砸
场子的、骂娘的 ,但这不重
要,也不要在意。

@王志安：
市场的道德如坚果一

般，感情能抵达的，只是其
坚硬的外壳，只有用理性武
装起来，才能品尝到它的果
实。

在要求超标者按照规定严格退出时，尽量避免退出者重新面临无房可住的局面。否则，就
有可能“诱导”其他廉租房住户，使他们不愿再去逐渐地改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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